
牡丹江师范学院处科级干部离任工作交接暂行规定

（经 2014 年 4 月 3 日学校党委五届四十一次常委会议讨论通过）

牡师发[2014]12 号

第一条 为规范干部离任、接任工作的交接，保证处科级干部

职务变动后，学校各项工作连续平稳进行，根据上级有关规定，结

合学校实际，制定本暂行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离任干部，是指涉及提拔、换岗、免职、

辞职、退休等职务变动的处科级干部。

第三条 根据学校党委关于处科级干部职务任免决定，离任干

部为移交方，接任干部为接收方，分管或分工联系的校领导及其他

有关领导为监督方。

第四条 离任干部必须在干部职务任免文件公布 7日内，办理

离任工作交接手续；如遇特殊情况，经有关校领导同意，可适当延

长交接时间，但一般不超过 15 个工作日。

第五条 离任干部工作交接主要内容包括行政及人事工作交

接、国有资产交接、财务事项交接及其他未尽重要事项：

（一）行政及人事工作交接主要内容包括：

1.离任干部所经手的重要文件、档案、资料的整理归档情况；



2.所在单位编制人数、实际在岗人数、在编不在岗人员、国内

外进修学习人员、临时用工等情况；

3.所在单位工作基本情况，包括工作计划的执行情况及重要事

务的办理程序及进展情况；

4.所在单位对学校各项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及本单位内部各

项规章制度的建立及执行情况；

5.外联情况，包括与上级主管部门、兄弟学校及其他单位的工

作联系和合作交流，相关联系人等情况。

（二）国有资产交接主要内容包括：

1.个人使用的国有资产。离任干部向单位移交个人使用的国有

资产，同时办理相关手续，移交本单位资产管理档案及资产管理规

章制度等。

2.单位管理的国有资产。对所在单位管理的国有资产进行清

查，要求国有资产帐卡物相符。帐卡物不相符的或者不能以实物交

接的资产，离任干部按照学校资产管理规定提出处理意见或相关说

明材料。

3.单位经营性资产。包括经营性资产的经营情况及合同执行情

况。



4.离任干部与接任干部办理资产交接手续，并形成书面交接材

料，重新确认本单位资产管理责任。对帐卡物不相符的或者不能以

实物交接的资产，接任干部可以不予接收。

（三）财务事项交接内容主要包括：

1.截止交接日，所在单位预算经费指标的使用及结余情况；

2.截止交接日，所在单位创收资金的使用及结余情况；

3.凡独立设置财务专户的部门负责人，应同时提交专户收支情

况的说明；

4.所在单位对外担保、承诺等情况；

5.离任干部借用单位的资金情况；

6.所在单位同其他单位签订的合同、契约及其履行情况；

7.收支未入账情况，包括应收未收的各类收入、应付未付的各

类费用等；

8.未结经济纠纷和诉讼事项。

（四）其他未尽重要事项。

第六条 各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离任，交接工作由分管或分工

联系的校领导主持，校纪委书记监督，监察处、审计处、党委组织

部、人事处、财务处、国有资产管理处等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和离

任干部所在单位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全程参加交接工作。副处级干部



（不含主持工作）离任，交接工作由离任干部所在单位的行政负责

人主持，分管或分工联系的校领导监督，监察处、审计处、党委组

织部、人事处、财务处、国有资产管理处等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

和离任干部所在单位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全程参加交接工作。科级干

部离任，交接工作由离任干部所在单位行政负责人主持，党务负责

人监督，离任干部所在单位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科级干部全程参加

交接工作。

第七条 干部交接工作的方式：

1.离任干部、接任干部必须按照工作交接的内容，如实填写《牡

丹江师范学院干部离任工作交接表》（以下简称《工作交接表》），

在工作交接后署名确认。如交接内容较多，离任干部还可提供工作

交接清单或交接报告进行详细说明。

2.《工作交接表》，由离任干部填写。

3.离任处级干部的《工作交接表》一式九份，交接工作结束后，

分管或分工联系的校领导、离任干部、接任干部、所在单位，及监

察处、党委组织部、人事处、财务处、国有资产管理处各留存一份。

离任科级干部的《工作交接表》一式三份，交接工作结束后，离任

干部、接任干部、所在单位各留存一份。接任科级干部应将《干部



交接表》复印件交党委组织部备案，作为干部监督、考核和任用的

基础资料。

第八条 干部交接工作的纪律要求：

1.离任干部所在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和其他有关人员，有责任配

合离任干部进行工作交接，以保证本单位工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2.对工作交接后发现的遗漏事项，离任干部必须配合做好补充

交接工作。

3．对离任干部离任而接任干部暂时不能到位的，学校或有关

单位应指定工作接收人，督促离任干部和接收人履行工作交接手

续。

4.履行单位经济管理职责的离任干部，在学校对其进行经济责

任审计时，必须配合做好经济责任审计工作。

5.对交接手续不完善或交接中出现的问题，有关个人和单位必

须如实向学校党委、和分管或分工联系的校领导汇报，由有关校领

导协调处理。

6.处科级干部必须严格遵守工作交接纪律，严肃认真地履行交

接工作手续。对无故不履行工作交接或工作交接不彻底的干部，要

予以批评教育，直至予以组织处理。

第九条 本规定由党委组织部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施行。本规定施行前，尚未完全

办理工作交接的离任干部，应在 15 个工作日之内，按照本规定要

求，完成工作交接。

附：《牡丹江师范学院处科级干部离任工作交接表》



牡丹江师范学院处科级干部离任工作交接表

工作单位 职 务

离任干部 接任干部

任免通知 学校党委[ ]年第 号文件

工

作

交

接

内

容

交接内容 接收人签字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交接地点 交接时间

离 任 干 部

签字

接任干部

签字

主持人

签字

监督人

签字

备注：若内容较多，可另附工作交接清单和说明材料。


